
金門縣政府政風處「職福會玉璽酒銷售案」

查處專案報告

壹、前言

一、 謹承貴會 109 年 9月 17 日第 7屆程序會第 14 次會

議之決議，本處提報「職福會玉璽酒銷售案」查處專

案報告。

二、 109 年 5 月間第 7屆第 3次定期會期多位議員質詢

「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金酒公司）職

工福利委員會（下稱職福會）銷售 109年『眾望所

屬-玉璽酒』（下稱本案酒品）予VIP客戶」乙案，

本府（處）行政調查事項業於 109年 7月 22日函報

貴會。

三、 金酒公司於 109年 8月 17日貴會第 7屆第 8次臨時

會亦有提報「金酒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銷售限量『鼠

年玉璽酒』查處情形專案報告」。

四、 法務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 109年 5月底依貴會文

函報陳調查局同意立案調查，刻正調查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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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109玉璽酒產銷

本府（處）109年 5月至 7月間四度請金酒公司及職福會

說明與提供歷年玉璽酒產銷情形資料，相關事項臚述如

次： 

一、 查金酒公司尚未提供 108年前歷年玉璽酒產製緣由

及產銷等資料。

二、 次查本案酒品原定製作6,000盒，據金酒公司產銷

資料及說明，至 109 年 4月 23 日止（該公司尚未

提供109年 4月 23日後之產製數據），實際製作 5,

981盒（各銷售通路計銷售5,823盒、庫存154盒、

公務陳展1盒，另銷韓國客戶「天使分享ANGELSSH

ARE Co.,LTD.」3盒），尚未灌裝數量26盒（含客

戶特殊號碼加做），總計6,007盒，全案各銷售通

路分配及銷售數量如下：

（壱） 免稅店：分配4,032盒，實際銷售4,032盒。

（弐） 全臺直營門市：分配 1,602 盒，實際銷售

1,602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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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参） 職福會：分配189盒，實際銷售189盒。

三、 次查金酒公司稱事前僅訂定本案酒品「建議價格」、

「銷售通路數量分配」，尚無敘明整體銷售管制及

行銷策略；查金酒公司於 108年 12月 18日召開本

案酒品記者發佈會正式對外販售，惟全臺直營門市

銷售通路已早於 108 年 11 月 23 日即進行銷售

（109年 4月 18日售罄）；職福會銷售通路則係自

108年 11月 25日起銷售（109年 1月 21日售罄）；

至免稅店銷售通路，金酒公司未提供銷售時程資訊。

四、 查據金酒公司提供之職福會銷售報表，該會分配金

城門市48盒、金寧門市95盒，另「VIP方案」（須

於金寧門市結帳）46盒，銷售數據如下：

（壱） 金城門市：108 年 11 月 25 日銷售 4 筆（每筆

均各12盒，總計48盒）。

（弐） 金寧門市：108 年 11 月 25 日銷售 8 筆（盒數

分為 16、16、16、8、16、6、2、13，總計93盒）、

109年 11月 26日銷售1筆（2盒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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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参） VIP方案：108年 12月 12日銷售1筆（44盒）、

108年 12月 31日銷售1筆（1盒）、109年 1月

21日銷售1筆（1盒）。

五、 職福會對「VIP方案」之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本（職福）會「沒有特定VIP」，VIP註記乃「本

案承辦人員」認知與習慣稱謂，係指「長期支

持」本會營收貢獻度之忠實顧客。

（二）金酒公司自 106 至 109 年均接受指定號碼，本

（職福）會乃依「長期顧客」需求提請該公司協

助服務。

（三）本（職福）會依客戶需求（指定號碼），向金

酒公司申請，俟金酒公司同意後，向金酒公司

下單訂貨，酒到即依申請對象銷售。

（四）109年指定號碼酒品原預訂69盒、實領 61盒，

客戶名單為：「李○○44盒」、「許○○13盒」、

「黃○○2盒」、「呂○○1盒」、「陳○○1盒」。

（五）本會成員呂○○（指定號碼 1960）、陳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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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指定號碼 0728）二人以適逢有親友生肖屬鼠，

（金酒）公司又提供指定號碼服務，作為紀念

之用，提出需求，基此納入協助服務。

參、行政調查事證

本案法務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刻已立案調查，本府

（處）參據金酒公司提供資料（含該公司提報貴會之報

告），謹就行政調查事項述列如次：

一、 查職福會係依據「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

福利委員會組織規程」成立之社團法人，為法律上

獨立於金酒公司之勞方組織，尚非屬行政機關或公

營事業單位，應本於人民商業團體自治及自律精神，

確實遵守法令及財會規章運作，其主要任務為「職

工福利事業之審議、推動、督導」、「福利金之籌劃、

保管、運用」、「福利事業經費之分配」及「職工福利

事項」等項，是該會成員尚非刑法之身分、授權或

委託公務員，無貪污治罪條例、政府採購法等法令

之適用。

二、 次查職福會於本府（處）109年 7月 1日函詢回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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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「指定號碼酒品原預定69盒、實領 61盒」，惟查

據該會 109 年 5 月 21 日提供之銷售報表「VIP 方

案」僅銷售「46盒」，又據金酒公司於貴會第七屆第

8次臨時會提送之專案報載述銷售「64盒」，案關

酒品銷售數量均不一致；另查職福會108年 4月 18

日、11月 26日二次函金酒公司請求供銷本案酒品，

計70盒，與該會回復之69盒數量亦不相符。

三、 續查金酒公司稱事前僅就「建議價格」、「各銷售通

路數量分配」等項規劃，未說明其規劃本案酒品之

具體銷售管制、策略及方式，且依其報表資料及新

聞發佈事項，發現該公司在全臺直營門市與職福會

有關「銷售時間」、「銷售公告」、「銷售方式」、「銷售

管制」等似無統一作法，尤全臺直營門市與職福會

之銷售時間早於金酒公司本案酒品發佈會近三週

（本案酒品發佈會：108年 12月 18日；全臺直營

門市銷售時間：108年 11月 23日；職福會銷售時

間：108年 11月 25日），且銷售前未刊登銷售公

告，一般民眾實無法得知銷售訊息。經檢視銷售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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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，該二通路於金酒公司本案酒品發佈會前即銷售

高達「1,657盒（全臺直營門市1,470盒、職福會18

7盒）」，佔該二通路總配額（1791盒）92.5％。

四、 職福會「VIP方案」疑項如下：

（壱） 查職福會指「長期消費顧客名單為『李○○』、

『許○○』、『黃○○』、『呂○○』、『陳○○』」，

並提供「李○○」、「許○○」二人 104至 109年

玉璽酒採購數據資料，惟同案未附「黃○○」、

「呂○○」及「陳○○」歷年玉璽酒採購數據或

消費紀錄資料。復經檢視「李○○」、「許○○」1

04至 109年玉璽酒採購數據資料，「李○○」10

4年係自行於門市購買，採購數量無法統計，1

05至 109年期間則計採購玉璽酒 207盒（盒數

分為 40、37、40、46、44盒）；另「許○○」104

至 108年均自行於門市購買，數量尚無法查明，

僅109年有購買本案酒品13盒紀錄；易言之，

職福會所提「長期消費顧客」似僅「李○○」一
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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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弐） 經金酒公司告稱「『李○○』身分背景不詳，惟

確非金酒公司員工」，經本府（處）以「李○

○」上網查詢，查有居住「南投」、「台中」之男

性 2名及居住「台南」之女性 1名，餘查無其他

人資。查據金酒公司刷卡簽單，「李○○」認購

之本案酒品44盒係於 108年 12月 12日由「陳

XX」及「楊XX」二人於職福會金寧門市刷卡購

得（查簽單上註記「李○○ x 44」字樣，另金

酒公司確認該姓名簽註有 1字係同音錯別字），

證諸該會門市人員與陳、楊二人熟識，且知悉

二人代「李○○」購酒情事。

（参） 另查 108年 11月 25日（即職福會本案酒品開

賣日）「陳XX」、「楊XX」二人亦於職福會金寧

門市刷卡合購本案酒品二筆，合計32盒，是陳

楊二人計以「VIP方案」及「職福會門市通路」合

計購得本案酒品高達 76 盒，佔職福會通路總

盒數（189盒）比率 40.2％。

（四） 續查職福會函金酒公司請求供銷本案酒品 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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盒文函，其指定號碼表序號一至十二，與職福

會說明之「李○○」原指定編號數量（47盒）

相同，似為「李○○」指定之編號，上開號碼中

計8個指定編號旁，以疑似「姓」或「名」之方式

括弧標註，參照上述「『李○○』姓名簽註錯

誤」及「陳、楊二人另於金寧門市合購 32盒」情

事，或證「李○○」似為出面購買之人頭，實際

為某些特定人員代集體採購之嫌疑。

（伍） 再查職福會成員「呂○○」之母親出生於民國4

9年（即「1960」年）、成員「陳○○」之長女生

日為民國85年「7月28日」，查民國49、85年

生肖確為「鼠年」，是二人指定之編號（即「196

0」、「0728」）或存有關連性，惟亦證諸「VIP方

案」應非該會所稱單純「長期消費顧客」之習慣

用語。

（六） 另參照職福會說明，所謂「VIP方案」即該會依

據客戶需求之指定編號，事先向金酒公司認購

該編號酒品，經該公司核可後，將該批指定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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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酒品抽出，嗣職福會下單採購後，交該會販

售予特定申購客戶，證諸該會事前即存有以 VI

P客戶名義包裝之特定名單。

（七） 末查職福會早於108年 4月 18日即函金酒公司

請求銷售指定號碼69盒，渠時離本案酒品產製

發佈、銷售時間，尚有6至8個月許，上開「長

期消費顧客」如何確知得以「指定編號」方式購

買？且該會既得以「指定編號」方式銷售，何以

不對外公開販售以增加營利？而僅協助特定極

少數對象購得本案酒品？證諸該會似有以「VIP

方案」方式謀特定對象利益。

五、 綜查，職福會所稱「VIP方案」，得以事前指定編號

預售，惟相關預售作業未有公開披露周知，僅「極

少數人」得以知悉、採購，相關酒品銷售作為似有

人為故意操作情事，該會本案銷售處置作為，未展

現「全面職工福利」、「會員利益共享」之成立宗旨，

且或涉有協助特定極少數對象以「未經公開之銷售

訊息」、「VIP銷售方案」等方式，購得本案酒品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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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取私利之情事。

肆、結論

一、金酒公司及職福會在本案酒品銷售作為，允有「缺

乏整體產銷規劃」、「銷售數據不一致」、「職福會

VIP方案交代不清」及「職福會協助特定對象」等情，

案內職福會於本案酒品銷售之亂象，雖未直接造

成金酒公司營運收入損失（仍以公定價格販售），

惟確已造成外界對金酒公司銷售作業「公平、公開、

透明」諸多且持續之質疑。

二、全案行政調查事項本處109年 6月 17日、9月14日

二度上簽縣長（會財政處），復於 109 年 7 月 16

日、9月 2日循廉政體系報陳法務部廉政署審核，

案經廉政署 109年 9月 2、7日函、電示：「請將旨案

事證資料函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併案偵辦」，嗣已

於 109 年 9 月 8 日府政處字第 1091120132 號函送

調查處併案偵處。

三、全案行政調查事項奉縣長核定後，將移請財政處

針對案內金酒公司行政與管理違失事項及職福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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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管程序影響金酒公司商譽等節，全面督飭、徹底

檢討及改善，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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